
2025年全市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说明
2025年，全市财政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，积极贯彻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，全面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，推进财政科学管理，依法依规组织收入，加大财政资源统筹，优化支出结构，保障重点支出，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，财政预算执行平稳有序，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。

一、2025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
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。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38.9亿元，占预算的100.5%，增长7.3%。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6.8亿元，占预算的100.9%，增长7%；张掖经开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9996万元，占预算的101.9%，增长7.9%。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194.4亿元，占调整及变动预算的84.1%，同口径增长3%。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29亿元，占调整及变动预算的93.1%，同口径增长0.3%；张掖经开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1.5亿元，占变动预算的68.8%，增长41.3%。
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。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8.7亿元，占预算的144.8%，增长36%。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2亿元，占预算的123.3%，增长19%；张掖经开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9557万元，占预算的180.4%，增长187.9%。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52.5亿元，占调整及变动预算的84.6%，增长79.2%。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11.2亿元，占调整及变动预算的92.7%，增长165.2%；张掖经开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1.1亿元，占变动预算的71.5%，增长270.9%。

（三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。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48.2亿元，占预算的101.3%，增长6.5%。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27亿元，占预算的104.2%，增长6.6%。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完成46亿元，占预算的99.2%，增长9.2%。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完成25.8亿元，占预算的100.7%，增长6.3%。

（四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。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1141万元，占预算的76.1%，增长6.9%。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245万元，占预算的81.7%，下降61.9%。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400万元，占调整及变动预算的15.8%，下降62.6%。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120万元，占调整及变动预算的35.3%，下降77.9%。【2025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同比下降较大，主要是市水电工程局、甘兰设计院收益较往年减少较多，对收支影响较大。】
二、地方政府债务整体情况

（一）地方政府债务限额。根据《甘肃省财政厅关于核定2025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通知》（甘财债管〔2026〕1号），2024年全市地方政府债务总限额341.19亿元【市级57.59亿元，县区283.6亿元】，省上收回结存限额5.2亿元，下达结存限额2.59亿元，加上今年新增的地方政府债券额度38.48亿元【市级8.44亿元，县区30.04亿元】，以及外贷限额0.45亿元，2025年全市地方政府政府债务总限额为377.51亿元【市级66.03亿元，县区311.48亿元】。

（二）地方政府债券争取情况。2025年，在政府债务总限额内，全市发行地方政府债券53.51亿元【不含政府外债转贷额度】，其中项目建设新增债券16.59亿元【一般债券6.42亿元，专项债券10.17亿元】；到期政府债券还本再融资债券12.44亿元【一般债券2.28亿元，专项债券10.16亿元】；支持存量隐性债务置换及政府拖欠企业账款清偿债券24.48亿元【一般债券1.78亿元，专项债券22.7亿元】。市本级发行地方政府债券13.87亿元，其中项目建设新增债券1.92亿元【一般债券0.87亿元，专项债券1.05亿元】；到期政府债券还本再融资债券5.4亿元【一般债券0.49亿元，专项债券4.91亿元】；支持存量隐性债务置换及政府拖欠企业账款清偿债券6.55亿元【一般债券0.03亿元，专项债券6.52亿元】。当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情况已通过调整预算细化。

三、上级下达市级转移支付增量使用情况

（一）2025年一季度和上半年市州重点工作完成情况奖励资金使用情况。2025年，省财政厅下达我市一季度和上半年市州重点工作完成情况奖励资金7000万元，并要求加大对所辖县区支持力度，分配到县区的资金应不低于奖励资金的50%。根据各县区重点工作完成情况，经市政府同意，奖励县区4515万元，市级留用2485万元，主要用于化解政府债务、高质量发展及弥补部门运转等相关支出。

（二）2025年均衡性转移支付增量资金使用情况。2025年，省财政厅下达市级均衡性转移支付增量资金9686万元，根据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，统筹用于调资、强科技、化解暂付款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支出。

（三）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补助资金使用情况。2025年，省财政厅下达我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补助资金2422万元，要求60%以上用于县区。按年末城镇人口占比、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人数、首次领取居住证人数占比及县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情况，经市政府同意，分配县区1454万元,市级留用968万元，统筹用于市政府为民办实事甘州区纬四路建设、市中医院床位补贴及促消费专项行动等重点支出。



